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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方 供应方 采购结算金额

无锡中大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３１．９０

万元

嵊州中大剡溪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１．６４

万元

合计

１９１３．５４

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和依据

交易双方：中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交易内容：由物产金属向我公司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房地产开发建设所需各类钢材。

项目范围：中大地产目前在建项目总施工建筑面积约

７０

万平方米，

２０１０

年拟开工面积近

１００

万平方米，除已完成施工

总包招标项目外，后续开发项目均纳入本次交易合作范围。对于物产金属尚不具备配送条件的区域项目，物产金属应提前告

知中大地产。

定价依据：中大地产与物产金属约定如下两种可选定价模式。

１

、杭州等有条件地区（贴近客观反映实际市场价格）使用《造价信息》中的信息价，可以以信息价作为结算基价。 具体结

算价格为《造价信息》中的信息价下浮

１．５％

，市区外的补加运费差，施工现场装卸费另计。

说明：各地造价信息是由各地造价管理部门对市场价格进行收集、调查、分析、整理后完成的，是当地工程预算、结算、投

标报价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

２

、在《造价信息》中的信息价结算尚不具备条件的区域，以送货当日市场价格结算，具体以“我的钢铁网 ”这一专业钢铁

网站发布的该区域相应材料价格为基价。 具体结算价格为“我的钢铁网”在送货当日发布的该区域相应材料价格上浮

１％

另

加运杂费（包括出库费、运费及施工现场装卸费）。

说明：我的钢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ｙｓｔｅｅｌ．ｃｏｍ

）是中国钢铁行业信息最全面的门户网站之一，能提供最新、最快、最及时的资

讯信息平台和钢铁电子商务服务。

１％

是其管理费和税金。

结算方式：

１．

以上月

２６

日至当月

２５

日（含

２５

日）作为当月这一结算周期，当期材料款在次月

１５

日前以现款形式支付，

支付超过

３

个工作日需抄告中大地产。

２．

中大地产可采用甲定乙供方式模式，由中大地产下属项目企业、相应的施工总包方

及物产金属的配送服务主体三方签订配送合同，在具体结算时由物产金属的配送服务主体开材料发票给施工总包方，由中

大地产下属项目企业代付材料款给物产金属的配送服务主体。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物产金属长期主营金属材料流通，是全国金属材料经营规模最大的流通企业之一。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充分利用集团内

部资源优势、提升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水平，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的会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中大地产与物产金属签署的钢材配送战略合作协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会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 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７０４

股票简称
：

中大股份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２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１．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向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下称：物产集团）、浙江物产实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物产实业）及浙江世界贸易中心长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世贸长乐）累计借款发生额为

２９．３５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需支付上述关联公司利息共计

６５１２．１４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需支付

３６０３．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需支

付

２９０８．７２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需支付利息

３０００

万元左右。

２．

公司控股股东物产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与

２０１０

年度均为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物产元通）借款总额不超过

６

亿元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物产元通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共需向物产集团支付担保费用

３１４．３６

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支付

２１２．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支付

１０１．６４

万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目前本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陈继达董事、许应成董事、戴建成董事、张飚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余董事参与投票

表决。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降低财务费用，规范公司与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增强了公司的经营能力，

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它事项

此次交易金额达到公司上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大地产）、物产元通等因业务发展向控股股东物产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物产实业和世贸长乐累计借款发生额共计

２９．３５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需支付上述关联公司利息

共计

６５１２．１４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需支付

３６０３．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需支付

２９０８．７２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

借款总额与上半年基本持平，预计需支付利息

３０００

万元左右；公司控股股东物产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与

２０１０

年度均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物产元通借款总额不超过

６

亿元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物产元通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

上半年共需向物产集团支付担保费用为

３１４．３６

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需支付

２１２．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需支付

１０１．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五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及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陈继达董事、许应成董事、戴建成董事、张飚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余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关

联交易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该关联交易客

观、公允、合理，符合关联交易规则。

由于物产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物产实业和世贸长乐均为物产集团控股子公司， 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上述关联交易止， 公司与上述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公司上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 须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物产集团系原浙江省物资局及所属企事业单位成建制转体组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系浙江省国资委授权履

行出资人职责监督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 物产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故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基本情况

如下：

注册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胡江潮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８３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

经济性质：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 化工轻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木材、化肥；物资仓储运输、旅游，信息、

咨询服务，各类生活资料（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资产经营。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物产集团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万邦）分所审计，净利润

１２．４７

亿

元，净资产

７８．８４

亿元。

２．

物产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故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陈敏

注册资本：

１３８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２８５２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５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含小轿车）、木材、化肥、农副产品（不含食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日用品、

文体用品销售；物资仓储运输，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

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物产实业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万邦）分所审计，净利润

９２５．０８

万元，净资产

２．２９

亿元。

３．

世贸长乐系物产实业控股子公司，故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

法定代表人：吴洪生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５２８７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２５７１０９９１３１２

经营范围：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加工、销售、投资；旅游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工艺美术品、百货、办公设备、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纺织品、粮食、钢材、有色金属销售；高科技投资；粮食收购；教育服务；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

项目。

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５１％

。

财务情况：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世贸长乐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万邦）分所审计，净利润

６８６

万

元，净资产

５００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借款及利息费用：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借款及利息情况：

表一：借款情况（单位：万元）

支付单位 借款单位

２００９

年度借款累

计发生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借

款累计发生额

借款期限 年利率

中大股份

物产集团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８－２８

至

２０１０－８－２８ ４．５７％

注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４－８

至

２０１１－４－８ １１％

物产实业

７

，

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０９－２－１６ ６．５７％

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２－２４

至

２００９－４－８ ５．８６％

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２－２４

至

２００９－４－１６ ５．８６％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５－１９

至

２０１１－５－１９ １１％

中大地产

世贸长乐

３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５

至

２０１０－３－１ １０％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０－３－２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０％

物产实业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８－５－１４

至

２００９－５－１４ １２％

富阳中大

物产化工

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７－１０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２２ ８％

物产实业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５－３１

至

２０１０－５－２２ １０％

物产元通 物产集团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８－２８

至

２０１０－８－２８ ４．５７％

注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４－２７

至

２０１１－４－２７ ４．４５５％

注

合计

１０５

，

０００ ５３

，

５００

（

１

）除上述借款外，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物产元通另向物产实业申请临时性周转借款，累计借款发生额为

１３５０００

万元，平均年利率为

５．２６２５％

。

（

２

）上述表格中带“注”的借款为物产集团发行短期融资券而发放的贷款。

表二：利息支付情况（单位：万元）

支付单位 借款单位

２００９

年度需支付利息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需支付利息

中大股份

物产集团

３１９．９０ ９７２．８７

物产实业

１５２．２３ ２６２．７８

中大地产

世贸长乐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７．６４

物产实业

８９３．３３

富阳中大

物产化工

１８３．３３

物产实业

１１９４．４４ ７６６．６６

物产元通

物产集团

３１９．９０ ５３９．９８

物产实业

２４０．２９ １９８．７９

合计

３６０３．４２ ２９０８．７２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１２

月预计借款及利息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向控股股东物产集团及其关联单位借款余额为

１０

亿元，预计下半年借款

总额维持在

６

月底的水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向控股股东物产集团及其关联单位借款余额预计不超

过

１０

亿元。 利息费用支付将按借款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与实际借款情况据实结算。

（二）担保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度物产集团共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物产元通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

６

亿元的担保；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需向物产集团支付担保费用

３１４．３６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需支付

２１２．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需支付

１０１．６４

万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担保费用支付，将根据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据实结算。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一）借款利率的定价原则：

１

、发行短期融资券发放的贷款，借款利率按发行成本适当上浮定价；

２

、专门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借款利率参照市场价格；

３

、用于临时周转的贷款，借款利率按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适当上浮定价。

（二）担保费率的定价原则：

１

、担保额度内的担保定价原则：

（

１

）担保期限在

３

个月内的，担保费率按借款金额的

０．０７％

定价；

（

２

）担保期限在

３－６

个月内的，担保费率按借款金额的

０．１２％

定价；

（

３

）担保期限在

６－９

个月内的，担保费用按借款金额的

０．１８％

定价；

（

４

）担保期限在

９－１２

个月内的，担保费用按借款金额的

０．２５％

定价；

（

５

）担保期限在

１

年以上的，担保费用按借款金额的

０．２５％

定价。

２

、担保额度外的临时担保定价原则：

（

１

）担保期限在

３

个月内的，担保费率按借款金额的

０．１４％

定价；

（

２

）担保期限在

３－６

个月内的，担保费率按借款金额的

０．２４％

定价；

（

３

）担保期限在

６

个月及以上的，担保费用按借款金额的

０．５％

定价；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上述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规范公司与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增强了公司的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发展要

求，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的会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 上述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向上述关联方借款协议及担保协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会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 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７０４

股票简称
：

中大股份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３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大地产）与浙江物产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物产置业）

签订《浙江物产集团“阳光橘郡”项目委托代建合同》，双方约定由中大地产按项目工程暂估投资总额

３６３５０

万元的

５％

，向物

产置业收取代建管理费用，代建管理费暂定总额为

１８１７．５

万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目前本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陈继达董事、许应成董事、戴建成董事、张飚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余董事参与投票

表决。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消除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大地产与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存在的

潜在同业竞争，提升公司业务建设水平，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它事项

“阳光橘郡”原为浙江物产良渚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良渚地产）开发项目，良渚地产委托物产置业寻找开发

商代建，故本次代建合同由物产置业与中大地产签署。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大地产与物产置业签订《浙江物产集团“阳光橘郡”项目委托代建合同》，由物产置业将“阳光橘郡”

建设项目委托给中大地产实施代建管理。代建管理费暂按工程暂估投资总额

３６３５０

万元的

５％

计算，总额为

１８１７．５

万元。工

程竣工后，根据结算审计结果据实调整代建管理费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五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中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代建浙江物产置

业有限公司“阳光橘郡”项目的关联交易议案》，本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陈继达董事、许应成董事、戴建成董事、张飚

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余董事一致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 、合理，符合关联交易规

则。

二、关联方介绍

物产置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

物产置业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胡仲鸣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２８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产品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０％

。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物产置业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万邦）分所审计，净利润

３８１

万

元，净资产

６６０３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阳光橘郡

项目地点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荀山村 ，北临老

１０４

国道 ，南接新

１０４

国道 ，东南面比邻良渚新博物

馆 。

项目用地面积：总占地

２４４４６０

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

１７９４５５．２４

平方米，旅游配套用地

６５００４．５７

平方米。

项目用地规划使用条件：总容积率

０．８１

（其中居住用地容积率

１．０５

、旅游用地容积率

０．１８

），建筑密度

１３．７８％

，建筑限高

２２

米，绿地率

５４％

。

项目投资总额：暂估为

３６３５０

万元，在项目施工图确定后，再编制工程预算由双方确认。

项目工期：暂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底动工（以领取施工许可证且现场具备动工条件为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完工，

６

月交付，总

工期约为

１８

个月（目前尚未开工）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和依据

经双方协商一致，代建管理费按工程投资总额的

５％

计算，由中大地产包干使用，工程竣工后，根据结算审计结果据实调

整代建管理费用。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大地产与物产置业签订委托代建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的范畴。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消除同业竞争，提升公司业务

建设水平，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的会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中大地产与物产置业签署的《浙江物产集团“阳光橘郡”项目委托代建合同》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会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 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７０４

股票简称
：

中大股份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４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中大国际）托管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物产金属）持有深圳市金凯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金凯）

９４．０１％

计

４７０７

万元的股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目前本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陈继达董事、许应成董事、戴建成董事、张飚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余董事参与投票

表决。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消除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大国际与深圳金凯在纺织品贸易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增加公司的经营收益，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消除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大国际与深圳金凯在纺织品贸易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物产金属与中大国际签署《股权托管

协议》，由中大国际托管物产金属其持有的深圳金凯

９４．０１％

计

４７０７

万元的股权，托管经营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期一年零六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五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托管深圳

市金凯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０１％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本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陈继达董事、许应成董事、戴建成董

事、张飚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余董事一致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关联交

易规则。

二、关联方介绍

物产金属前身系浙江省金属材料公司，

２００３

年改制设立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物产金属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

省物产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物产金属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

上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杭州市凤起路

７８

号

法定代表人：董明生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８４

经营期限：自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除外），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仓

储服务，自有房产出租，物业管理，停车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期货、证券咨询），市场经营管理。

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

８６．９３％

。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物产金属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万邦）分所审计，净利润

３．１

亿

元，净资产

１９．３４

亿元。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深圳金凯

９４．０１％

计

４７０７

万元的股权。

深圳金凯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目前注册资本

５００７

万元，对外投资包括深圳金维服装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７６．２１％

的股权）、深圳新维服装有限公司（通过深圳金维服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四川新维服装有限公司（通过深圳金维服装

有限公司持有

６４．０４％

的股权）和四川金合纺织有限公司（通过深圳金维服装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凯工贸经审计后合并报表范围的资产总计

９９

，

１８４

，

８０６．１３

元， 负债总计

３３

，

６６４

，

８３４．３４

元， 所有者权益

６５

，

５３９

，

９７１．７９

元（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５４

，

９２７

，

９８７．３３

元，其中未分配利润

－１３

，

９１６

，

６０９．２５

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和依据

１

、委托方：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受托方：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

、托管内容：委托方将其持有深圳金凯

９４．０１％

计

４７０７

万元的股权交由受托方进行经营管理。

３

、托管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托管股权管理费：

１

）鉴于深圳金凯历年经营业绩不佳，委托方与受托方商定参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金凯经审计后归属于委托方的

净资产规模的

０．５％

计算固定的股权管理费

２５．８

万元，由委托方支付给受托方。

２

）除前述约定外，深圳金凯在托管期限内的盈亏与乙方无关，均归委托方享有并承担。

３

）股权管理费分两期支付，分别于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

１５

万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支付

１０．８

万

元。

５

、托管期满后深圳金凯股权的处理：

１

）托管期满后，受托方有权向委托方要求按照公允价值受让托管股权。

２

）托管期满后，如受托方无法完成对金凯工贸股权的收购，委托方将收回所托管的金凯工贸股权，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与

受托方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消除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大国际与深圳金凯在纺织品贸易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增加公司的经营收益，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的会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中大国际与物产金属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会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 月１７日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ＤＡ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〇一〇年八月

声 明

１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认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责。

３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５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物产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其中，物产集团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

相同的价格认购，认购资金金额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物产集团持有中大股份的股份比例不低于

３０％

。

除物产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区间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含

４

，

０００

万股）至

９

，

２００

万股（含

９

，

２００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

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５．２８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根据有关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３８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投资物产元通汽车经销及后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为

１３４

，

９６８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３３

，

２６８

万元。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 不足部分由中大股份自筹解

决；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量高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则超过部分用于补充中大股份流动资

金。

５

、物产集团所认购的股份的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的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计算。

６

、物产集团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尚需取得浙江省国资委的批准。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下转
D 55

版
）

（

上接
D 53

版
）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

，

３６９

，

４８２．９７ ５

，

２５９

，

０５５．５９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４

，

７２０

，

３０７．５２ ３６３

，

７０１

，

０８５．３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７９

，

０８９

，

７９０．４９ ３６８

，

９６０

，

１４０．９８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９

，

７４５

，

７５０．２３ １４

，

０６７

，

４０１．４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７

，

００１

，

３０６．５６ ２

，

２４２

，

８５４．５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８７

，

６８０

，

８０３．７７ １１３

，

３３３

，

０２４．４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２４

，

４２７

，

８６０．５６ １２９

，

６４３

，

２８０．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５

，

３３８

，

０７０．０７ ２３９

，

３１６

，

８６０．４８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７８

，

９２２

，

３８０．７０ １１２

，

２７０

，

３２１．５７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９

，

４７７

，

４５５．５０ ５６

，

９７６

，

９９９．８８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９

，

６３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７

，

５８０

，

５７８．６４ ２３

，

２２０

，

４９９．０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５

，

９８０

，

４１４．８４ １９２

，

５０７

，

４５０．４６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１

，

７８８

，

５９８．６４ ４

，

６３５

，

９３３．０５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６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６５３

，

５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９１

，

７８８

，

５９８．６４ ２７

，

２８９

，

４３３．０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５

，

８０８

，

１８３．８０ １６５

，

２１８

，

０１７．４１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８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８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４７

，

３３４

，

３８０．８５ １０７

，

７４０

，

１２１．３８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４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３４７

，

２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６８

，

７５６

，

３８０．８５ １

，

４９０

，

０８７

，

３２１．３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０４１

，

２４３

，

６１９．１５ －２９０

，

０８７

，

３２１．３８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０

，

０９７

，

３６５．２８ １１４

，

４４７

，

５５６．５１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１１

，

３０８

，

７０７．０１ ６１

，

６１９

，

８５９．２０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３１

，

４０６

，

０７２．２９ １７６

，

０６７

，

４１５．７１

法定代表人：陈继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裕龙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忠宝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一、上

年年

末余

额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００ １

，

２７９

，

２８０

，

４６７．０４ １６７

，

６７６

，

７６２．２３ ５４９

，

７２１

，

２５０．９０ ６９４

，

７１８

，

５１２．８９ ３

，

１３０

，

５７２

，

４０１．０６

加：会

计政

策变

更

前期

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

年年

初余

额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００ １

，

２７９

，

２８０

，

４６７．０４ １６７

，

６７６

，

７６２．２３ ５４９

，

７２１

，

２５０．９０ ６９４

，

７１８

，

５１２．８９ ３

，

１３０

，

５７２

，

４０１．０６

三、本

期增

减变

动金

额（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２３

，

８７５

，

６９６．９６ １４５

，

６４２

，

７９１．０８ －１１

，

３３２

，

８２０．６２ １５８

，

１８５

，

６６７．４２

（一）

净利

润

２３３

，

４７７

，

８７２．６８ ８１

，

６６０

，

１１４．２８ ３１５

，

１３７

，

９８６．９６

（二）

其他

综合

收益

２３

，

８７５

，

６９６．９６ ２３

，

８７５

，

６９６．９６

上述

（一）

和

（二）

小计

２３

，

８７５

，

６９６．９６ ２３３

，

４７７

，

８７２．６８ ８１

，

６６０

，

１１４．２８ ３３９

，

０１３

，

６８３．９２

（三）

所有

者投

入和

减少

资本

－６４

，

５４８

，

５２３．１６ －６４

，

５４８

，

５２３．１６

１．

所

有者

投入

资本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

份支

付计

入所

有者

权益

的金

额

３．

其

他

－６６

，

５４８

，

５２３．１６ －６６

，

５４８

，

５２３．１６

（四）

利润

分配

－８７

，

８３５

，

０８１．６０ －２８

，

４４４

，

４１１．７４ －１１６

，

２７９

，

４９３．３４

１．

提

取盈

余公

积

２．

提

取一

般风

险准

备

３．

对

所有

者（或

股东）

的分

配

－８７

，

８３５

，

０８１．６０ －２８

，

４４４

，

４１１．７４ －１１６

，

２７９

，

４９３．３４

４．

其

他

（五）

所有

者权

益内

部结

转

１．

资

本公

积转

增资

本（或

股本）

２．

盈

余公

积转

增资

本（或

股本）

３．

盈

余公

积弥

补亏

损

４．

其

他

（六）

专项

储备

１．

本

期提

取

２．

本

期使

用

四、本

期期

末余

额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００ １

，

３０３

，

１５６

，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７

，

６７６

，

７６２．２３ ０ ６９５

，

３６４

，

０４１．９８ ０ ６８３

，

３８５

，

６９２．２７ ３

，

２８８

，

７５８

，

０６８．４８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一、上

年年

末余

额

３７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００ ６２７

，

９１０

，

９９０．０４ １５９

，

１３１

，

８３４．３３ ３６２

，

４５６

，

８７７．８３ ３２５

，

５２５

，

８３７．１９ １

，

８４９

，

７７７

，

６０７．３９

加：会

计政

策变

更

０．００

前期

差错

更正

０．００

其他

５３３

，

４１３

，

９９５．５６ ４５

，

１２６

，

９１４．９７ ６０

，

８１１

，

３９８．４１ ３１５

，

５７７

，

１４５．４４ ９５４

，

９２９

，

４５４．３８

二、本

年年

初余

额

３７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００ １

，

１６１

，

３２４

，

９８５．６０ ２０４

，

２５８

，

７４９．３０ ４２３

，

２６８

，

２７６．２４ ６４１

，

１０２

，

９８２．６３ ２

，

８０４

，

７０７

，

０６１．７７

三、本

期增

减变

动金

额（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３８

，

８３２

，

２６５．３１ ９６

，

６７７

，

９２６．９５ －２

，

４３０

，

１５６．４６ ５５

，

４１５

，

５０５．１８

（一）

净利

润

１３４

，

１５３

，

１３３．７５ ６８

，

０１６

，

８７３．６５ ２０２

，

１７０

，

００７．４０

（二）

其他

综合

收益

－１７

，

１０９

，

５３５．０８ －１７

，

１０９

，

５３５．０８

上述

（一）

和

（二）

小计

－１７

，

１０９

，

５３５．０８ １３４

，

１５３

，

１３３．７５ ６８

，

０１６

，

８７３．６５ １８５

，

０６０

，

４７２．３２

（三）

所有

者投

入和

减少

资本

－２１

，

７２２

，

７３０．２３ －３７

，

０１８

，

６００．００ －５８

，

７４１

，

３３０．２３

１．

所

有者

投入

资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

份支

付计

入所

有者

权益

的金

额

０．００

３．

其

他

－２１

，

７２２

，

７３０．２３ －４０

，

０１８

，

６００．００ －６１

，

７４１

，

３３０．２３

（四）

利润

分配

－３７

，

４７５

，

２０６．８０ －３３

，

４２８

，

４３０．１１ －７０

，

９０３

，

６３６．９１

１．

提

取盈

余公

积

０．００

２．

提

取一

般风

险准

备

０．００

３．

对

所有

者（或

股东）

的分

配

－３７

，

４７５

，

２０６．８０ －３３

，

４２８

，

４３０．１１ －７０

，

９０３

，

６３６．９１

４．

其

他

０．００

（五）

所有

者权

益内

部结

转

０．００

１．

资

本公

积转

增资

本（或

股本）

０．００

２．

盈

余公

积转

增资

本（或

股本）

０．００

３．

盈

余公

积弥

补亏

损

０．００

４．

其

他

０．００

（六）

专项

储备

０．００

１．

本

期提

取

０．００

２．

本

期使

用

０．００

四、本

期期

末余

额

３７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００ １

，

１２２

，

４９２

，

７２０．２９ ２０４

，

２５８

，

７４９．３０ ５１９

，

９４６

，

２０３．１９ ０ ６３８

，

６７２

，

８２６．１７ ２

，

８６０

，

１２２

，

５６６．９５

法定代表人：陈继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裕龙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忠宝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

年末余

额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００ １

，

２６９

，

６８０

，

４５８．０２ １６８

，

８９９

，

９１５．１５ ２５１

，

３８０

，

００３．５９ ２

，

１２９

，

１３５

，

７８４．７６

加：会计

政策变

更

０．００

前期差

错更正

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０

二、本年

年初余

额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００ １

，

２６９

，

６８０

，

４５８．０２ １６８

，

８９９

，

９１５．１５ ２５１

，

３８０

，

００３．５９ ２

，

１２９

，

１３５

，

７８４．７６

三、本期

增减变

动金额

（减少以

“

－

”号填

列）

－７２

，

７２９

，

７０３．０４ －２３

，

３６８

，

５９２．３４ －９６

，

０９８

，

２９５．３８

（一）净

利润

６４

，

４６６

，

４８９．２６ ６４

，

４６６

，

４８９．２６

（二）其

他综合

收益

－７２

，

７２９

，

７０３．０４ －７２

，

７２９

，

７０３．０４

上述

（一）和

（二）小

计

－７２

，

７２９

，

７０３．０４ ６４

，

４６６

，

４８９．２６ －８

，

２６３

，

２１３．７８

（三）所

有者投

入和减

少资本

０．００

１．

所有者

投入资

本

０．００

２．

股份支

付计入

所有者

权益的

金额

０．００

３．

其他

０．００

（四）利

润分配

－８７

，

８３５

，

０８１．６０ －８７

，

８３５

，

０８１．６０

１．

提取盈

余公积

０．００

２．

提取一

般风险

准备

０．００

３．

对所有

者（或股

东）的分

配

－８７

，

８３５

，

０８１．６０ －８７

，

８３５

，

０８１．６０

４．

其他

０．００

（五）所

有者权

益内部

结转

０．００

１．

资本公

积转增

资本（或

股本）

０．００

２．

盈余公

积转增

资本（或

股本）

０．００

３．

盈余公

积弥补

亏损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００

（六）专

项储备

０．００

１．

本期提

取

０．００

２．

本期使

用

０．００

四、本期

期末余

额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００ １

，

１９６

，

９５０

，

７５４．９８ １６８

，

８９９

，

９１５．１５ ２２８

，

０１１

，

４１１．２５ ２

，

０３３

，

０３７

，

４８９．３８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

年末余额

３７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００ ６４５

，

２３９

，

７１５．３４ １５９

，

１３１

，

８３４．３３ ２００

，

９４２

，

４８３．０５ １

，

３８０

，

０６６

，

１００．７２

加：会计

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年

年初余额

３７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００ ６４５

，

２３９

，

７１５．３４ １５９

，

１３１

，

８３４．３３ ２００

，

９４２

，

４８３．０５ １

，

３８０

，

０６６

，

１００．７２

三、本期

增减变动

金额（减

少以“

－

”

号填列）

－１７

，

１０９

，

５３５．０８ ５３

，

９５５

，

１２６．５６ ３６

，

８４５

，

５９１．４８

（一）净利

润

９１

，

４３０

，

３３３．３６ ９１

，

４３０

，

３３３．３６

（二）其他

综合收益

－１７

，

１０９

，

５３５．０８ －１７

，

１０９

，

５３５．０８

上述（一）

和（二）小

计

－１７

，

１０９

，

５３５．０８ ９１

，

４３０

，

３３３．３６ ７４

，

３２０

，

７９８．２８

（三）所有

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

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

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

分配

－３７

，

４７５

，

２０６．８０ －３７

，

４７５

，

２０６．８０

１．

提取盈

余公积

２．

提取一

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

者（或股

东）的分

配

－３７

，

４７５

，

２０６．８０ －３７

，

４７５

，

２０６．８０

４．

其他

（五）所有

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２．

盈余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

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

储备

１．

本期提

取

２．

本期使

用

四、本期

期末余额

３７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００ ６２８

，

１３０

，

１８０．２６ １５９

，

１３１

，

８３４．３３ ２５４

，

８９７

，

６０９．６１ １

，

４１６

，

９１１

，

６９２．２０

法定代表人：陈继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裕龙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忠宝

７．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７．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７．５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７．５．１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１．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其在子公司表决权比例不一致的原因说明

子公司物产元通对浙江韩通汽车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对其表决权比例不一致系该公司自然人股东陈灯红出具委托

书，委托物产元通代表其行使拥有的

１０％

表决权。

２．

母公司拥有其半数或半数以下表决权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原因

（

１

） 本公司持有中大货运

４０％

的股权，因该公司其他股东承诺，在重大经营决策事项上与本公司意见表示一致，本公司

具有实质控制权，故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 子公司中大房产持有武汉巡司河

４５％

的股权，因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半数以上由中大房产委派，中大房产在重大

经营决策事项上具有实质控制权，故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３

） 子公司物产元通持有浙江奥通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因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半数以上由物产元通委派，物产

元通在重大经营决策事项上具有实质控制权，故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４

） 子公司中大国际投资的持股比例在

５０％

以下的浙江中大新力经贸有限公司等

１５

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的原因，均系该等子公司其他股东承诺，在重大经营决策事项上与中大国际保持一致，中大国际具有实质控制权，故将其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３．

母公司拥有半数以上表决权但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说明

子公司全称

持股比例

（

％

）

未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浙江瑞丽服饰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已处于歇业状态，拟清算

浙江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处于清算阶段［注］

浙江物产租赁公司

７６．６７

已处于歇业状态，拟清算

浙江元通经贸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处于清算阶段

浙江元通电器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处于清算阶段

台州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处于清算阶段

台州市黄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处于清算阶段

杭州申浙旧机动车置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处于清算阶段

［注］：浙江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子公司物产元通出资

２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子

公司元通汽车出资

１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物产元通直接和间接拥有其

１００％

的权益。

４．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

１

）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１

） 子公司中大房产、南昌中大与自然人股东赵海蛟等共同出资设立中大房地产集团南昌圣马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昌圣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６０１００２１０１７９２３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中大房产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６０％

；南昌中大出资

４５０

万，占其注册资本

３０％

；自然

人股东合计出资

１５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１０％

；中大房产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２

） 子公司物产元通本期设立苏州元通进口汽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

为

３２０５１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６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物产元通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

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３

） 子公司浙江宝通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宝通）本期设立杭州宝通汽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办妥工

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８４０００１２６７６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浙江宝通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４

） 子公司浙江祥通本期设立浙江元祥汽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８４０００１２８６８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浙江祥通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

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５

） 子公司浙江祥通本期设立福州祥通汽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５０１８１１０００３３１６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浙江祥通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

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６

） 子公司浙江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申通）本期设立永康市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７８４００００７１０４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浙江申通

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７

）子公司浙江福通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福通）本期设立杭州元福汽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办妥工商

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８４０００１２０２３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浙江福通出资

５００

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８

） 子公司物产元通与自然人股东陈立平共同出资设立湖州众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办妥工商

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１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物产元通出资

２７５

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５５％

；自然人陈立平出资

２２５

万，占其注册资本

４５％

；物产元通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

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５．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

１

） 出售股权而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１

） 子公司物产元通与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签约，作价

２７

，

５９６

，

１０９．８４

元将持有的浙江

大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５６．６７％

股权转让给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物产元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收妥该项股权转

让款。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本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 因其他原因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１

） 子公司浙江旧机动车贸易中心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办妥注销手续，本期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２

） 子公司浙江名通汽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办妥注销手续，本期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７．５．２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７．５．２．１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南昌圣马公司

１４

，

８８２

，

０６３．８１ －１１７

，

９３６．１９

苏州元通进口汽车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７６７．０６ ７６７．０６

杭州宝通汽车有限公司

４

，

９９４

，

９３４．５２ －５

，

０６５．４８

浙江元祥汽车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福州祥通汽车有限公司

１

，

８７９

，

８６６．８３ －１２０

，

１３３．１７

永康市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９２６

，

９９８．４３ －７３

，

００１．５７

杭州元福汽车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湖州众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８

，

０２９．１０ －４１

，

９７０．９０

７．５．２．２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浙江大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８９

，

５５３

，

３９７．９７ ２

，

６６４

，

８１１．８１

浙江旧机动车贸易中心

１

，

４３２

，

４９９．６８ －３

，

７１７

，

８１１．２７

浙江名通汽车有限公司

４

，

３７７

，

６４５．６３ －６２２

，

３５４．３７

７．５．３

本期出售丧失控制权的股权而减少子公司

子公司 出售日 损益确认方法

浙江大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转让价格与出售日净资产的差额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８ 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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